
 

林朱律师事务所有限法律责任合伙是一家独立的律师事务所，也是安永全球网路的香港律师事务所成员，并与其他地区的律师事务所成员合作。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已经持续一年多並仍

在继续，改变了文件执行的方式。由于保

持社交距离的政策和旅遊限制，在家工作

已成为新常态，而大家对科技的依赖性也

越来越强。这意味着打印机和扫描仪可能

无法随时使用，而大多数会议则以虚拟方

式举行。当在文件上签字变得更加困难时，

各方不得不转向用虚拟方式签立文件。  

 

方 面 的 主 要 案 例 是 英 国 的

Mercury Tax Group Limited v 

HMRC [2008] EWHC 2721。案

件本身与虚拟签署无关，但该案例包括文

件是否被正确地签署的问题。在该案中，

客户收到了草稿版本的签名页，随后这些

签名页被装钉在最终版本的文件上。草稿

和最终版本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在草

稿中仍为空白的地方在最终版本时却是填

上了重要的条款，所以法院不认为签署了

草稿的各方也被视为授权并同意最终版本。

此外，法院还认为其中一份文件 (信托契约)

不是有效执行的契约，因为签署和证明应

该在同一份实体文件中。此案引发了虚拟

的签立在何等条件下在法律上是否有效的

讨论。  

 

虚拟地签立文件的方法有很多种，包括：  

 

 JPEG 签名 - 将已保存的签名的 JPEG

图像插入文件中。这通常被允许用于简

单的合同，但《电子交易条例》（第

553 章）（“ETO”）规定的例外情况或

需要“湿墨”签字的情况除外。代表公司

使用这种签名方式的个人也应先得到公

司的正式授权。  

 

 电邮签名  -  打印出整个文件或至少签名

页，签名后把其扫描并通过电邮返还予

另一方。这在香港通常是允许的，除非

该文件需要“湿墨”签名，如必须在土地

注册处备案的文件。  

 

 电子签署平台  -  一个允许签署人打开通

过电邮发送的链接的文件并在平台上签

署该文件的系统。每位签署人可以轮流

签署文件，而在所有签署人都签署后，

该平台将创建一个完全签署的 PDF 版本。

这在香港暂未获得广泛应用，但如果使

用的话将不适用于任何下文所述 ETO 的

例外情况和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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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O 

 

在香港，管辖虚拟签立的主要条款是 ETO。

ETO 第 2(1)条对电子签署进行了定义，其

形式可以是任何字母、字样、数字或其他

符号。虽然电子签署可以采取任何形式，

但必须附加到文件本身。例如，在最近的

CRB v Mark Richard Charlton 

Sutherland  [2020] HKDC 624 一案中，

法院认为有关的聘用协议并没有以虚拟形

式被签立。这是因为在电子邮件内所附的

书面聘用协议中，签名栏是空的。法院并

不接受电邮中签署人的签名栏作为有效的

电子签署。  

 

另一方面，数码签署是电子签署的一种特

殊形式，并在 ETO 第 2(1)条中被定义。数

码签署比电子签署更安全，因为收件人可

以验证数码签署确实是由发件人创建和签

署的。  

 

在适用性方面，只有当交易涉及政府单位

时，数码签署才是必须的，而政府单位在

ETO 第 2(1)条中被定义为公职人员或公共

机构。如果交易中没有涉及到这样的一方，

只要符合 ETO 规定的某些条件，各方可以

自由同意是否使用电子签署或数码签署。  

 

有效的电子签署和数码签署的要求  

 

有效的电子签署有三个元素：  

 

 首先，其必须用以识别自己和显示自己

认证或承认该电子记录内的资料。  

 

 第二，就传达该资料的目的而言，所使

用的方法应是可靠和适当的。  

 

 第三，收件人应同意使用该电子签署的

方法。  

 

另一方面，数码签署必须有由认可核证机

关所发出的认可证书证明该数码签署。目

前，有两个可发出认可证书的认可核证机

关  -  香港邮政核证机关和电子核证服务有

限公司。  

 

使用电子签署的例外情况  

 

ETO 附表一列出许多电子签署不适用的文

件，包括某些遗嘱性质和信托的文件、与

土地有关的转让文件、誓章、法院判决、

法定声明和授权书。  

 

此外，附表二列出电子签署不适用的法律

程序，包括在原诉法庭和上诉法庭前进行

的程序。虽然法庭文件在目前不可以使用

电子签署，但电子记录根据第 9 条在法律

程序中可被接纳为证据。  

 

ETO 的局限性 

 

(1) 普通法下的合同规则  

 

根据 ETO 第 17（3）条，ETO 受普通法下

的合同规则限制。使用电子签名只是证明

要约和接受的一种方式，对特定接受方式

的明确意向可以是结论性的。这说明如果

一份协议明确地规定只接受手写签名，

ETO 对使用电子签名的允许也不能推翻使

用手写签名的明确意向。  

 

(2) 见证的要求 

 

在签立文件需要见证人的情况下，法律并

没有解决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见证人是否

构成有效的执行的问题，而 ETO 也没有对

此作出具体说明。但是，目前被豁除的文

件类别，如遗嘱和转让文件，都有特定的

手续，其中之一就是要求有见证人，因此

意味着法律似乎还不允许亲自见证以外的

方式进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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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是否使用虚拟签立的实际考虑  

 

只要符合 ETO 的规定，通过使用电子签署

的方式进行虚拟签立在许多情况下都被允

许，如简单的合同或公司决议或会议记录。

在决定是否以电子签名方式执行文件时，

应考虑以下几点。  

 

(1) 电子签署是否允许用于该文件？  

 

这将包括考虑该文件是否属于 ETO 的例外

情况，并考虑到可能破坏签名适用性的情

况，如登记或备案要求。  

 

还应考虑是否有必要将文件作为契约执行。

虽然 ETO 没有特别将契约排除在电子签署

的使用范围外，但由于契约处理的不确定

性和不适当执行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即

不能以契约作出起诉，通常的做法是各方

将亲自执行契约。最好的做法是打印整份

文件、用笔签名，然后与对方交换原件或

通过电邮交换完全执行的扫描版本。需要

注意的是，在执行契约时，应将整份文件

打印出来并在签字后返还给对方，以防止

Mercury Tax 中存在多个契约版本的情况

再次发生。  

 

(2) 该文件的执行是否有见证的要求？  

 

如果需要见证，建议避免使用电子方式，

因为并不确定虚拟见证是否会被接受为有

效。在这一点上，还需要进一步的案例或

立法来澄清。  

 

(3) 该文件是否涉及任何外国签署人？  

 

如果文件需要由外国的签署人签署，应考

虑关于电子签名的适用外国法律。这对于

一个对电子文件的可信度较低的司法管辖

区来说尤其重要。  

 

(4) 安全问题 

 

如果当事人想通过电子签署平台进行电子

签署，他们应该谨慎选择合适的平台。这

是因为电子签署平台是基于云端技术，而

不是所有机构都对云端技术的安全性有完

全的信心。当事人必须确保这些平台对他

们签立文件的目的而言是足够安全和可靠

的。  

 

(5) 该文件是否有允许文件以对等形式

执行的条款？ 

 

虚拟签立只能在当事人可在多于一份协议

文本上签署，而且不需要在同一时间在同

一地点亲自签署的情况下实行。否则，即

使 ETO 允许使用电子签名，文件也不能以

非完整协议的电子签署方式执行，但这正

是疫情造成的主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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